
24

主計月刊︱第 741 期︱ 2017.9

國立大專校院財務監控機制
教育部考量少子女化為時代趨勢，將對國立大專校院營運產生重大衝擊，為掌握各校財務狀況，依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與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之規定，採行監控各校財

務措施，以有效監控學校財務狀況，俾協助學校校務正常運作與發展。

　郭憲宇（教育部會計處專員）

壹、前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

為提升國立大專校院營運績

效，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促進

學校與社會良性互動關係，於

85 年度報請行政院核定先行擇

定 5 所大專校院開始試辦校務

基金制度，並自 88 年下半年

及 89 年度全面實施校務基金制

度，截至 106 年 6 月底止，計

有 50 所國立大專校院實施校務

基金制度。

各國立大專校院自實施

校務基金制度後，決算賸餘無

須繳庫，得留存校務基金，多

年來積極開源節流，致力於增

加自籌收入，自籌比率逐年提

升，投入教育資源亦呈增加趨

勢，已達到政府成立校務基金

之目的，而各校現金逐年累

積，目前多數學校財務狀況良

好，惟因少子女化時代來臨，

學生人數及學雜費收入將逐年

減少，勢必對學校營運產生重

大衝擊，為掌握學校財務狀況

及財務風險，本部透過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以

下簡稱設置條例）與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以下簡稱管監辦法）之修訂，

納入監控學校財務狀況機制，

本文旨在論述國立大專校院財

務監控機制及本部未來因應作

為。

貳、財務監控機制

本部為強化國立大專校

院財務監控機制，除以人事支

出、收支餘絀、可用資金等列

為監控重點外，並採行預警機

制、自律與他律監督機制及課

責機制，茲分述如次：

一、財務監控重點

（一）人事支出

為落實公教分離及國立

大專校院人事鬆綁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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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專校院依現行管監辦

法規定，得以自籌收入支應

編制內人員本薪（年功薪）

與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內

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

有績效之工作酬勞與編制外

人員之人事費等，惟為避免

學校無限制進用人力，造成

用人浮濫等問題，學校以自

籌收入支應前揭人事費，其

合計總數應以最近年度決算

自籌收入 50％為限；編制內

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

有績效之工作酬勞，每月給

與總額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

或學術研究費 60％為限。

（二）收支餘絀

收支餘絀係衡量學校營

運成果之重要指標，惟鑒於

國立大專校院獲本部資本門

補助款，依預算法第八十六

條之規定須以淨值項下之基

金科目入帳，不得認列遞延

收入，因此暫將收支餘絀調

整加回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

提列之折舊、折耗及攤銷費

用後，以實質餘絀情形衡量

學校年度實質營運成果。

（三）可用資金

學校帳上雖存有大量現

金，惟部分用途已受限制，

如補助或委辦計畫尚未執行

完畢款項之預收收入，為衡

量學校特定時點可自由運用

之現金，爰將現金加上短期

可變現資產及扣除短期須償

還負債，以可用資金概念衡

量學校財務狀況。另考量學

校規模大小不同，另以可用

資金占平均每月現金經常支

出（不含產學合作及政府科

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成本）

倍數，作為監控學校財務狀

況之指標。

二、財務預警機制

（一）財務預測

為促使學校瞭解未來將

面臨的各種變化因素，如少

子女化趨勢與推動重大營建

工程等，並分析對未來財務

狀況影響，提早規劃校務發

展計畫，本部於管監辦法第

二十五條明定，學校應以中

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擬訂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並應

載明財務預測（未來 3 年資

金來源、用途及可用資金變

化情形）及風險評估等事項，

其中可用資金變化情形至少

應揭露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

之營建工程預算及長期債務

等重要財務資訊。

（二）辦理營建工程財務限制

依本部所屬國立大專校

院實施校務基金學校營建工

程經費審查及補助要點規

定，本部補助營建工程經費

比率上限原則為 50％，即學

校規劃辦理新興工程，多數

經費仍須仰賴自籌收入支

應，考量營建工程多屬多年

期計畫且金額龐大，為避免

學校資本支出過高，發生日

後影響校務正常運作之情

事，爰於管監辦法第十條明

定，學校以自籌收入規劃辦

理新興工程，應就工程興建

期間及營運後成本之可用資

金變化情形進行預測，不得

影響學校正常運作。前述工

程興建期間之財務預測方

式，以各校每年底可用資金

餘額占平均每月現金經常支

出倍數應至少達 4 個月以上，

作為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之

判斷基準。學校倘有可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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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餘額占現金經常支出低於 4

個月情事，本部短期內不再

同意該等學校以自籌收入規

劃辦理 5 千萬元以上之新興

工程，並透過督導學校積極

開源節流，以逐年改善學校

財務狀況。

三、監督機制

（一）內部監督

1. 國立大專校院自籌收入之

執行得不受預算法等相關

法令規定限制，學校應審

酌校務基金自籌能力及校

務發展需求，建立有效之

管控機制，訂定自籌收入

收支管理規定，提報管理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函報

本部備查。前項自籌收入

收支管理規定，應至少包

括收入來源、支給項目、

校務基金控管機制及發生

缺失或異常之處理方式。

2. 為強化各校內部控制機

制，本部於設置條例明定

學校年度總收入在新臺幣

20 億元以上者，應置隸屬

於校長之專任稽核人員一

人至數人；未達 20 億元

者，得準用前款規定，或

置隸屬於校長之兼任稽核

人員。另為使學校人員能

充分瞭解校務基金執行成

效，於管監辦法第二十二

條規定，稽核人員或稽核

單位執行任務，發現校

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

常事項（包括年度決算實

質短絀、賸餘或可用資金

有異常減少及開源節流計

畫之執行未具成效等），

應據實揭露及提供意見，

作成年度稽核報告，向校

務會議報告。稽核人員或

稽核單位應定期追蹤前項

缺失或異常事項至改善為

止。

3. 管監辦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學校校務基金及各項

自籌收入之執行，應以有

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原

則；如實際執行有短絀情

形，學校應擬訂開源節流

計畫，經管理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執行。前項開源節

流計畫，應包括提升學校

各項自籌收入之具體措施

與資本支出及人事費等各

項支出之必要性檢討。

4. 學校透過內部稽核機制，

可評估自行訂定之控管機

制及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

效運作與校務基金之執行

是否達預期目標等，並可

就各項缺失與異常事項及

時檢討改進。

（二）外部監督

1. 為使外界能順利瀏覽學校

財務之相關資訊，於管監

辦法第二十六及二十七條

規定，學校應就年度財務

規劃報告書之教育績效目

標達成情形，作成校務基

金績效報告書，提報管理

委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函報本部備查，

並登載於學校網頁建置之

校務基金公開專區；另於

管監辦法第二十八條規

定，學校校務基金之執行

情形應公開透明，並將截

至當季止之可用資金變化

情形及支出用途，公告於

校務基金公開專區。

2. 本部為瞭解學校校務基金

執行情形，已請學校按月

提供人事支出、收支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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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用資金情形，倘學校

財務出現異常警訊，必要

時得依管監辦法第二十九

條規定，組成專案小組至

各校訪視或委請會計師查

核，並作成專案報告。

四、課責機制

（一）為課予校長應積極監督

及有效管理學校校務基

金運作之義務，爰於管

監辦法第二十四條規

定，學校辦理校長續

任，應將校長上任後學

校歷年校務基金執行情

形、可用資金變化情形

及開源節流計畫執行成

效，併同校長續任評鑑

結果報告書，以適當方

式提供學校組織規程所

定之校長續任同意權人

參據，俾利瞭解校長之

治理成效。

（二）另為能有效監督學校校

務基金執行情形，本部

於管監辦法第三十條規

定，學校倘有年度決算

實質短絀、人事費支出

超過最近年度決算自籌

收入 50％及可用資金過

低，致影響學校校務基

金健全等情形，本部得

命學校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得視其情節

輕重，調降學校人事費

比率上限或限制不得支

給。

參、未來因應作為

行政院主計總處為提升

作業基金財務報表品質，業已

規劃各作業基金自籌編 107 年

度預算起導入企業會計準則，

其中部分會計項目定義略有修

正，如存款期間三個月以上，

一年內到期之定期存款屬其他

金融資產－流動；存款期間一

年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屬其他

金融資產－非流動，將影響可

用資金定義及計算方式等，為

使學校公告財務資訊淺顯易

懂，以利財務報表使用者應用，

本部在財務監控方面，將參酌

企業會計準則內容及考量財務

報表使用者需求，據以檢討修

正。

肆、結語

本部為利國立大學校院因

應國際趨勢，達成提升高等教

育品質及績效之目標，已放寬

學校財務運作限制及預算執行

等。考量少子女化時代來臨，

為強化財務監控機制，將人事

支出、收支餘絀及可用資金等

列為監控重點項目，並採行財

務預警、內部監督、外部監督

及課責機制等方式，以有效監

控學校財務狀況，俾協助學校

校務正常運作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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